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为此，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委托江门市佰博环保有限公司承担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就拟建项目基本情况向公众发布公告，为此，现特向社会公布《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一、建设项目概况
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位于鹤山市江沙工业走廊雅瑶基地（即为鹤山市雅瑶镇建业路6号），生产规模为年产3000吨氨酯软质泡沫塑料(PU海绵)，主要原材料为聚醚、TDI、MDI、催化剂、阻燃剂、硅油等；主要生产工艺流程：氨酯软质泡沫塑料(PU海绵)：混料→发泡→熟化→产品。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二、建设单位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联系人：张伟昌；联系电话：13702603434。
三、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江门市佰博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0750-3606106。
三、环评工程程序
（1）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现状进行调查监测、并收集整理与建设项目有关资料。
（2）报告初稿编写：通过对项目建设后污染源分析，预测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论证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评述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可行性，综合分析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结论和项目实施必须达到的条件。
（3）公众意见征询：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初稿完成后，由建设单位以张贴告示、问卷调查等方式向有关
	单位、专家、个人征集意见。
（4）报告提交：根据公众意见对环评报告进行修改补充，提交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四、环评审批程序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鹤山分局审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和社会现状的看法。
（2）对建设项目可能带来的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看法。
（3）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接受程度。
（4）对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补偿措施的意见。
（5）其它相关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1）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http://jmbaibo.com/ 。
（2）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邮寄地址：江门市蓬江区火炬高新技术创业园6幢321，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0750-3906106；邮箱：jmbaibo@foxmail.com。
七、本公告公示时间：自信息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盖章)：鹤山市昌健聚氨酯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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